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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市（州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清理规范燃气行业收费有关文

件精神，减轻社会负担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规范城镇燃气工程

安装及服务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项目

（一）居民用户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定价

权限按《贵州省定价目录（2018 年版）》规定执行。非居民用户

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

确定的工程造价定额计价，由管道燃气经营者（是指燃气企业及

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或者其他具备资质的有关企业）按

照合同约定向非居民用户收取。

（二）居民及非居民用户改装户内表后燃气设施等为了满足

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延伸服务项目收费，实行市场调节价。

（三）取消原贵州省物价局《关于城市管道燃气设施建设及

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黔价费〔2011〕78 号）中的零星居民用户户

内补安装费、居民用户迁移安装费、拆除居民用户户内煤气设施

费、非居民用户封堵开通费、居民用户上门服务费、远程智能抄

表系统安装费、换表费（人为原因损坏除外）、拆除非居民用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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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内煤气设施费等收费项目，燃气经营者提供相关服务，不得向

用户收费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（一）省级定价区域的居民用户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

为 2400 元/户。

（二）省级定价区域以外的居民用户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

按定价权限，由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制定并同时抄

送省价格主管部门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快推进相关工作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

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，积极推进燃气收费清理工

作，城镇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过高的，要及时降低；原定的燃

气工程安装收费中包括计量装置费用的，要将其剥离，降低收费

标准，并明确收费范围及服务内容，切实减轻社会负担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相关政策

1．各地应落实国家和省已出台的各项收费政策，新建商品

房、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应纳入房屋

建设成本，房开企业、相关燃气经营者等不得另外向新建房屋买

受人单独收取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，不得收取国家和省已取消的

各项收费。

2．已建项目新增用户、已建住宅补建管道燃气设施的，燃

气工程报装（安装）由用户出资建设，计量装置由燃气企业购置

并安装。严禁向终端用户收取计量装置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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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老旧居民小区通过城市更新改造等方式实现统一通气的，

不得重复收取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。

（三）推动形成市场竞争。各地要按国家规定加快建立完善

公平开放的燃气工程安装市场，鼓励具备燃气工程安装施工能力

的企业依法取得相应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质后参与市场竞争，鼓

励具备安装资质的企业跨区域开展燃气工程安装等服务。

（四）做好收费公示及相关工作。相关燃气经营者要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有关规定，将服务项目（含实行市场调节

价的项目）、收费标准、价格管理方式、服务内容、监督电话等

在服务场所及门户网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；要按

规定在每年 6 月底前向有定价权限的价格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年

度燃气工程安装的运营、收入、成本、价格等相关信息。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原贵州省物价局《关于城市管道

燃气设施建设及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黔价费〔2011〕78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，要及时向我委报告。

附件：贵州省政府定价的城镇燃气服务项目表

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1 月 27 日



附件

贵州省政府定价的城镇燃气服务项目表

收费项目 最高收费标准 服务内容 备 注

居民用户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 每户××元

包含：材料费、各类证件办
理费用；红线内供气工程踏
勘、设计、管道安装、阀门
安装、验收、带气接通、点
火通气等。

①已建项目（含老旧小区）新增用户报装按此收费
标准执行。
②新建商品房、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城镇
燃气工程安装费纳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，房开企业
及燃气企业不得单独向购房者收取。
③别墅等低密度住宅用户的城镇燃气工程安装费，
根据工程造价定额以合同形式约定。
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上述收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，适用于普通住宅，相关燃气经营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下浮，幅度不限；
2.居民用户，是指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为目的，使用管道燃气的居民（含村民、外来人员等）；
3.非居民用户，是指以满足生产经营或公共服务需要为目的，使用管道燃气的个人、机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；
4.低密度住宅用户指的是建筑容积率低于1的住宅小区、三层及三层以下的新建低层住宅、别墅等。


